关于印发《山西省公安机关常见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二）》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公安局，厅属有关单位：

《山西省公安机关常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二）》已经厅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公安厅

2022年9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第1章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1节  扰乱公共秩序

1、 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一年内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行为受过处罚或者多次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二）违反公共交通工具的有关管理规定，不服从管理，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

（三）积极参与聚众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在公共交通工具内滋事打闹，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工具运行秩序和行车安全的；

（五）谩骂、侮辱、拉扯、殴打驾驶员、乘务人员，造成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混乱或影响正常运行的；

（六）其他情节较重的。

二、破坏选举秩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一年内因破坏选举秩序受过处罚或多次故意扰乱选举秩序的；

（二）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他人选举的；

（三）损毁选举公告、选票、票箱等物品或其他选举设备，干扰选举秩序的；

（四）以贿赂手段收买选民、代表、候选人或工作人员破坏选举秩序的；

（五）伪造选民证、选票、选民或者候选人名单、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选举文件的；

（六）在选举现场实施散布谣言、辱骂工作人员等行为，故意扰乱选举工作秩序，造成选举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七）选举工作人员对于统计的选举票数故意进行虚报、假报的；

（八）积极参与聚众破坏选举秩序活动的；

（九）其他情节较重的。

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 聚众以暴力、威胁等方法或者持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

（2）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经执法人员劝阻拒不离开的；

（3）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造成交通拥堵、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四）一年内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受过处罚或多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

（五）聚众扰乱政府机关和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公共秩序，不听执法人员劝阻的；

（六）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举办期间，在主要会场、活动场所及周边实施聚众扰乱行为，不听执法人员劝阻的。

4、 聚众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一年内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行为受过处罚或者多次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二）聚众违反公共交通工具的有关管理规定，无理取闹，不听劝阻，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

（三）聚众在公共交通工具内滋事打闹，严重影响公共交通工具运行秩序和行车安全的；

（四）聚众谩骂、侮辱、拉扯、殴打驾驶员、乘务人员，造成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混乱或影响正常运行的。

5、 聚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一年内因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行为受过处罚或者多次非法拦截交通工具的；

（二）聚众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列车、航空器，影响正常行驶的；

（三）聚众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其他交通工具，影响正常行驶时间较长的；

（四）聚众在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或者城市主干道上非法拦截交通工具的；

（五）聚众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造成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人员受伤或者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6、 聚众破坏选举秩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一年内因破坏选举秩序受过处罚，或多次故意扰乱选举秩序的；

（二）聚众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干扰他人选举的；

（三）聚众损毁选举公告、选票、票箱等物品或其他选举设备，干扰选举秩序的；

（四）聚众在选举现场聚众实施散布谣言、辱骂工作人员等行为，故意扰乱选举工作秩序，造成选举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五）组织、煽动、策划破坏选举秩序的。

七、强行进入大型活动场内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强行进入场内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听现场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制止的；

（二）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三）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五）采用破坏防护设施等手段进入活动场地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八、违规在大型活动场内燃放物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规定，在场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其他物品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听现场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制止的；

（二）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三）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五）引发运动员、观众及场内其他人员冲突的或严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九、在大型活动场内展示侮辱性物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等物品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听现场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制止的；

（二）在大型文化、体育等活动中展示侮辱国家、民族尊严的标语、条幅、画像、服装等物品的；

（三）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四）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六）引发运动员、观众及场内其他人员冲突，或者严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围攻大型活动工作人员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听现场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制止的；

（二）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三）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五）引发运动员、观众及场内其他人员冲突的或严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一、向大型活动场内投掷杂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五）向场内投掷杂物，不听制止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二）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四）引发运动员、观众及场内其他人员冲突的或严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二、其他扰乱大型活动秩序的行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有下列行为之一，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六）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其他行为。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听现场安保人员、工作人员制止的；

（二）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实施或者结伙实施的；

（三）造成人员受伤、财物受损、秩序混乱、活动中断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有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等手段的；

（五）引发运动员、观众及场内其他人员冲突的或严重影响活动正常进行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三、投放虚假危险物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影响范围较小，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虽然造成轻微危害后果，但能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十四、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影响范围较小，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虽然造成轻微危害后果，但能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十五、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从事邪教、会道门活动

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动危害社会

冒用宗教、气功名义危害社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1） 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会道门活动或者利用邪教、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

（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初次实施上述行为并及时改正的，且危害后果较轻的；
（二）违法活动涉及数量或者数额未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标准百分之十的；

（三）积极配合查处，本人有悔改表现的；

（四）其他情节较轻的。

十六、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多次实施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
（二）对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的无线电业务、无线电台（站）进行干扰的；
（三）长时间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的；
（四）违法所得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五）在重大活动、处置突发事件期间对无线电业务、无线电台（站）进行干扰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七、拒不消除对无线电台（站）的有害干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有关主管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造成较重危害后果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
（二）对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的无线电业务、无线电台（站）进行干扰的；
（三）长时间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对正常运行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的；
（四）违法所得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五）在重大活动、处置突发事件期间对无线电业务、无线电台（站）进行干扰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十八、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一）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一年内因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受过处罚，或多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二）造成被侵入系统单位的商业秘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较大危害的；

（三）侵入国家机关、涉密单位、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单位或者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四）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组以上的；

（五）获取其他身份认证信息二百五十组以上的；

（六）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十台以上的；

（七）违法所得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八）其他情节较重的。

十九、非法改变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二）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1） 多次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的；

（2） 违法所得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后果严重”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主要软件或者硬件功能不能恢复的；
（四）其他情节较重的。
二十、非法改变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应用程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三）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多次对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
（二）对五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
（三）违法所得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后果严重”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四）造成为五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五千个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

（五）造成为一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一万个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半小时以上的；

（六）其他情节较重的
二十一、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破坏性程序影响运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四）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多次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的；
（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造成五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受感染的；
（三）违法所得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达到有关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后果严重”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四）提供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五次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较重的。

二十二、危险物质被盗、被抢、丢失不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被盗、被抢或者丢失，未按规定报告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故意隐瞒不报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一）故意隐瞒不报，造成一定数量的危险物质散失社会，没有追回或者部分没有追回的；

（二）为了逃避追究责任，采取统一口径，隐匿证据，破坏现场、掩盖事实真相等方法，不让危险物质丢失、被盗、被抢情况外泄的；

（三）因危险物质被盗、被抢或者丢失，未按规定报告或故意隐瞒不报，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
第二节  妨害公共安全

二十三、擅自安装、使用电网

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在人畜活动较多的区域或者存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附近安装、使用电网的；

（二）多次擅自安装、使用电网，或者多次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三）经劝阻或者指出后拒不改正的；

（四）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二十四、道路施工不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经劝阻或者指出后不及时改正的；

（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三）多次实施，或者对多个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二十五、故意损毁、移动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经劝阻或者指出后不及时改正的；

（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三）损毁、移动多个设施、标志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二十六、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盗窃、损毁路面井盖、照明等公共设施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造成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二）二年内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两次，或者盗窃、损毁多个设施的；

（三）损毁路面公共设施，经劝阻或者指出后拒不改正的；

（四）在人员车辆来往密集的道路上盗窃、损毁路面井盖、照明等公共设施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二十七、违规举办大型活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八条）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对组织者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存在安全隐患，经公安机关指出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二）发现安全隐患后，主动停止活动、积极组织疏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安全隐患不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情节较轻的。

第3节  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二十八、组织、胁迫、诱骗进行恐怖、残忍表演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组织、胁迫、诱骗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或者残疾人进行恐怖、残忍表演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未使用暴力方法，且对他人身心健康影响较小的，但将相关表演视频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除外；
（二）经被侵害人要求或者他人劝阻及时停止，且后果轻微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二十九、强迫劳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强迫他人劳动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经被侵害人要求或者他人劝阻及时停止，且后果轻微的；
（二）强迫他人劳动系以劳务抵偿合法债务，且劳动强度较低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三十、非法搜查身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经被侵害人要求或者他人劝阻及时停止，且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其他危害后果的；
（二）未使用暴力或者未以暴力相威胁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三十一、胁迫、诱骗、利用他人乞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胁迫、诱骗或者利用多人乞讨，以及多次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

（二）胁迫、诱骗或者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乞讨的；

（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胁迫他人乞讨的；

（四）造成社会影响较大的。

三十二、以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

（一）经被侵害人要求或者他人劝阻及时停止的；

（二）主动认错，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三十三、诬告陷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使用恶劣手段、方式的；
（二）给他人正常工作、生活、身心健康、名誉造成较大影响的；
（三）经劝阻仍不停止的；
（四）针对多人实施的；

（五）利用信息网络公然诬告陷害他人的；

（六）其他情节较重的。

三十四、威胁、侮辱、殴打、打击报复证人及其近亲属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使用恶劣手段、方式的；
（二）给他人正常工作、生活、身心健康、名誉造成较大影响的；
（三）造成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四）针对多人实施的；

（五）多次威胁、侮辱证人及其近亲属的；

（六）被侵害人属于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的；

（七）其他情节较重。

三十五、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恶劣”：
（一）造成现场秩序混乱等危害后果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
（二）在有多名异性或者未成年人的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
（三）经制止拒不改正的；
（四）伴随挑逗性语言或者动作的；

（五）在重要场所或者重大场合当众故意裸露身体的；

（六）在学校周边故意裸露身体，影响恶劣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

三十六、虐待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一）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

（一）初次虐待家庭成员，认错态度较好的；

（二）获得被虐待人谅解，未造成伤害后果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三十七、遗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二）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

（一）认错态度较好，及时改正，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其他情节较轻的。
三十八、强迫交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强迫交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未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十的；
（二）强迫交易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未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十的；
（三）强迫他人购买伪劣商品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未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十的；
（四）事后主动返还财物或者支付有关费用，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五）初次实施，未使用暴力手段的；

（六）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尚未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的；

（七）其他情节较轻的。
三十九、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七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或者在出版物、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多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

（二）一年内因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受过处罚的。

四十、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七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或者在出版物、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多次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

（二）一年内因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受过处罚的。
四十一、冒领、隐匿、毁弃、私自开拆、非法检查他人邮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八条）冒领、隐匿、毁弃、私自开拆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初次冒领、隐匿、毁弃、私自开拆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的，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认错态度较好的；

（二）其他情节较轻的。

四十二、哄抢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1） 哄抢防灾、救灾、救济、军用等特定财物的；

（2） 哄抢过程中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坏的；

（3） 哄抢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带领或看护婴幼儿的人、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财物的；

（四）在医疗场所、车站、街面等公共场所哄抢的；
（五）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哄抢的；

（六）一年内因哄抢受过处罚，或多次实施哄抢的；

（七）聚众哄抢的首要分子或者积极参加者；

（八）其他情节较重的。

第4节  妨害社会管理

四十三、阻碍特种车辆通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组织、煽动他人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通行的；

（二）一年内因阻碍特种车辆通行受到处罚，或多次阻碍特种车辆通行的；

（三）以挖掘壕沟、设置路障等方法阻碍特种车辆通行的

（四）阻碍警车通行，造成违法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证据灭失的；

（五）不听执法人员制止的；

（六）造成人身伤害、财物损失等危害后果的；

（七）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通行的；

（八）其他情节严重的。

四十四、冲闯警戒带、警戒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安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强行冲闯警戒带、警戒区，不听劝阻的；

（二）造成人身伤害、财物损失或执法活动无法进行等较严重后果的；

（三）组织、煽动他人强行冲闯警戒带、警戒区的；

（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或者重大刑事案件现场，在案事件发生地冲闯警戒带、警戒区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四十五、招摇撞骗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1） 社会影响较小，未取得实际利益的；

（2） 未造成当事人财物损失或者其他危害后果的；

（3） 不以获取实际利益为目的的；

（4） 其他情节较轻的。

四十六、伪造、变造、倒卖有价票证、凭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伪造有价票证、凭证的票面数额、数量或者非法获利未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十的；

（二）倒卖车票、船票票面数额或者非法获利未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十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的。

四十七、非法以社团名义活动

以被撤销登记的社团名义活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被取缔后，仍进行活动的；

（二）被依法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仍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尚未造成危害后果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

（二）以营利为目的，但获利较少的；

（三）其他情节较轻。

四十八、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多次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

（二）一年内因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受过处罚的。

四十九、明知住宿旅客是犯罪嫌疑人不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旅馆业的工作人员明知住宿的旅客是犯罪嫌疑人员或者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发现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通缉人不报告的；

（二）明知住宿的旅客是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的；

（三）明知住宿的旅客是犯罪嫌疑人员或者是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不配合公安机关对房屋进行检查、搜查的

（四）阻挠他人报告或者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故意隐瞒,的；

（五）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入住后，又在当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五十、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屋犯罪不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房屋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房屋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造成较严重后果的；

（二）出租人不配合公安机关对房屋进行检查、搜查等行为，影响正常办案工作的；

（三）阻挠他人报告或者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故意隐瞒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五十一、违法承接典当物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典当业工作人员承接典当的物品，不查验有关证明、不履行登记手续，或者明知是违法犯罪嫌疑人、赃物，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不查验有关证明、不履行登记手续，承接典当物品的；

（二）违法承接典当物品较多的；
（三）违法承接典当物品价值较大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五十二、典当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赃物不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典当业工作人员承接典当的物品，不查验有关证明、不履行登记手续，或者明知是违法犯罪嫌疑人、赃物，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 涉及赃物数量较多或者价值较大，不报告的；

（二）发现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不报告的；
（三）阻挠他人报告或者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故意隐瞒的；

（四）多次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赃物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五十三、收购国家禁止收购的其他物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收购国家禁止收购的其他物品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违法收购数量较大或者价值较高的；

（二）多次收购的；

（三）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五十四、隐藏、转移、变卖、损毁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财物价值较大的；

（二）影响行政机关办案或者造成其他较重危害后果的；

（三）造成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损毁、无法追回的；

（四）多次隐藏、转移、变卖、损毁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

五十五、伪造、隐匿、毁灭证据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导致案件主要证据无效或灭失的；

（二）多次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办案的；

（四）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五十六、提供虚假证言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经指出提供虚假证言，仍不如实陈述的；

（二）多次提供虚假证言的；

（三）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办案的；

（四）造成其他较重危害后果的。

五十七、窝藏、转移、代销赃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者代为销售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影响公安机关办案或者造成其他较重危害后果的；

（二）造成赃物损毁、无法追回的；

（三）赃物属于公共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等物资的；

（四）多次窝藏、转移、代销赃物。

五十八、协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协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在三人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的。

五十九、为偷越国（边）境人员提供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为偷越国（边）境人员提供条件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八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为偷越国（边）境人员提供条件，人数三人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的。

六十、偷越国（边）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偷越国（边）境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初次偷越国（边）境的；

（二）被人引诱、拉拢偷越国（边）境的

六十一、故意损坏文物、名胜古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行为人采取刻划、涂污等方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拒不听从管理人员或者执法人员制止的； 
（二）造成文物、名胜古迹较重损害后果的；
（三）两次以上损坏或者损坏两处以上文物、名胜古迹的；

（四）一年内因同一行为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多次实施本条规定行为的；

（五）其他情节较重的。
六十二、违法实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
（一）未经批准，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经工作人员制止，不听劝阻的；

（二）多次违法实施危及文物安全活动的；

（三）造成文物、名胜古迹较重损害后果的；

（四）曾因违法实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受过公安机关处罚的；

（五）其他情节较重的。

六十三、破坏、污损坟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故意破坏、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丢弃他人尸骨、骨灰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对坟墓破坏程度较为严重；

（二）破坏、污损他人坟墓，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引发治安、刑事案件、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群体性事件的；

（三）破坏、污损多个坟墓；

（四）破坏、污损英雄烈士坟墓或者具有公共教育、纪念意义的坟墓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

六十四、毁坏、丢弃尸骨、骨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故意破坏、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丢弃他人尸骨、骨灰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以营利为目的，毁坏尸骨、骨灰的；

（二）毁坏程度较重的，造成尸骨、骨灰无法恢复的；

（三）毁坏、丢弃他人尸骨、骨灰，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引发治安、刑事案件、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群体性事件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

六十五、违法停放尸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者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多次违法停放尸体的；

（二）违法停放高度腐败的尸体的；

（三）造成群众围观、交通拥堵、秩序混乱，社会影响恶劣的；

（四）持续时间长，致使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

（五）伴有侮辱性、煽动性、鼓动性等言论和行为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

六十六、组织播放淫秽音像

组织淫秽表演

进行淫秽表演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组织播放淫秽音像的；

（二）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组织播放淫秽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三场次以上的；

（二）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

（三）造成网络舆论事件等恶劣影响，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六十七、参与聚众淫乱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参与聚众淫乱两次或参与四人以上聚众淫乱的；

（二）造成网络舆论事件等恶劣影响的。

六十八、为淫秽活动提供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明知他人从事前款活动，为其提供条件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两次以上为他人从事淫秽活动提供条件的；

（二）造成网络舆论事件等恶劣影响的。

六十九、为赌博提供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设置赌博机的数量或者为他人提供场所放置的赌博机数量达到有关规范性文件认定构成开设赌场罪标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二）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三）通过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设备等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四）为未成年人赌博提供条件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六）明知他人从事赌博活动而向其销售赌博机的；

（七）发行、销售“六合彩”等其他私彩的；

（八）组织、协助他人出境赌博的；

（九）为赌场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做庄、兑换筹码、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的；

（十）多次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十一）一年内曾因赌博、开设赌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判处缓刑，尚在缓刑考验期内，或者一年内曾因赌博、为赌博提供条件行为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十二）其他情节严重的。

七十、赌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赌资较大”：

1.人均赌资五百元以上不足二千元；

2.每注赌资二十元以上不足五十元。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1.人均赌资二千元以上或者每注赌资五十元以上的；

2.在公共场所或者营运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赌博的；

3.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设备等投注赌博的；

4.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

5.参加赌场赌博或者参与野外、山头、水面船舶赌博的；

6.纠集、组织不特定人员赌博，赌资较大的；

7.诱骗、教唆未成年人赌博的；

8.一年内曾因赌博、开设赌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判处缓刑，尚在缓刑考验期内，或者一年内曾因赌博、为赌博提供条件行为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9.其他情节严重的。

七十一、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苗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1）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种子不满五克、罂粟幼苗不满五百株的；

（2）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大麻幼苗不满五千株、大麻种子不满五千克的；

（3） 其他情节较轻。

七十二、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罂粟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罂粟壳不满五千克的；

（二）其他情节较轻的。

七十三、胁迫、欺骗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欺骗医务人员开具少量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尚未吸食、注射的；

（二）其他情节较轻的。

七十四、教唆、引诱、欺骗吸毒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教唆、引诱、欺骗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孕妇、哺乳期妇女吸食、注射毒品的；

（二）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造成他人成瘾的；

（三）其他情节严重的。

七十五、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人员通风报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四条）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吸毒、赌博、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行为人通风报信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三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1） 通风报信非法获利的；

（二）影响公安机关办案或者造成其他较重危害后果的。

七十六、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由公安机关对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被担保人行踪不明无法联系的；

（二）被担保人在逃避执行行政拘留期间又实施违法犯罪的。

第2章  适用其他法律法规

七十七、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

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

违反前两款规定的，没收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基准】

（一）非法持有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的，处警告或者五日以下拘留，没收非法持有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

（二）以下违法行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制造、贩卖、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

1.非法制造、贩卖成套制式服装不足十套，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不足三十件的；

2.非法制造、贩卖手铐、脚镣、警用抓捕网、警用催泪喷射器、警灯、警报器单种或者合计不足五件的；

3.非法制造、贩卖警棍不足三十根的；

4.非法制造、贩卖警衔、警号、胸章、臂章、帽徽等警用标志单种或者合计不足五十件的；

5.非法经营数额不足三千元，或者非法获利不足五百元的；

6.非法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用于炫耀目的的。

（三）以下违法行为，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制造、贩卖、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

1.非法制造、贩卖成套制式服装十套以上不足三十套，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三十件以上不足一百件的；

2.非法制造、贩卖手铐、脚镣、警用抓捕网、警用催泪喷射器、警灯、警报器单种或者合计五件以上不足十件的；

3.非法制造、贩卖警棍三十根以上不足五十根的；

4.非法制造、贩卖警衔、警号、胸章、臂章、帽徽等警用标志单种或者合计五十件以上不足一百件的；

5.非法经营数额三千元以上不足五千元，或者非法获利五百元以上不足一千元的；

6.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用于非法目的，造成一定社会危害后果的；

7.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七十八、生产、销售仿制警用制式服装、标志

【法律依据】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生产、销售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服装或者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生产或者销售，处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一）以下违法行为，责令停止非法生产或者销售，处警告：

1.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十件以下，且尚未销售的；

2.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一百件以下，且尚未销售的。

（二）以下违法行为，责令停止非法生产或者销售，处五千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罚款：

1.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十件以上不足一百件，或者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不足十件，但已经销售的；

2.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一百件以上不足五百件，或者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不足一百件，但已经销售的；

3.销售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不足一百件的；

4.销售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不足五百件的。

（三）以下违法行为，责令停止非法生产或者销售，处八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1.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一百件以上的；

2.生产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五百件以上的；

3.销售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式样、颜色、图案相仿的服装一百件以上的；

4.销售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相仿的标志五百件以上的；

5.经处罚后，仍然非法生产的。

七十九、穿着、佩带仿制警用制式服装、标志

【法律依据】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穿着和佩带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服装或者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一）由单位指令穿着和佩带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服装或者标志，没有造成后果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二）一般情节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以下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经警告后，拒不改正或再次违法的；

2.穿着和佩带与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相仿并足以造成混淆的服装或者标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八十、侮辱国旗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二十三条）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一）初次违法，以一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五日拘留；

（二）再次违法或以两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三）以三种以上方式实施违法行为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八十一、侮辱国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十八条）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一）初次违法，以一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五日拘留；

（二）再次违法或以两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三）以三种以上方式实施违法行为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八十二、侮辱国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十五条）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裁量基准】

（一）初次违法，以一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警告或五日拘留；

（二）再次违法或以两种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三）以三种以上方式实施违法行为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八十三、放任卖淫、嫖娼活动

【法律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七条）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对发生在本单位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由公安机关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其限期整顿、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一）旅馆业等单位对发生在本单位的一人次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相关人员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一日到七日；

（二）旅馆业等单位对发生在本单位二人次以上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相关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七日到十五日；

（三）经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业整顿仍不改正的，建议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证照。

八十四、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 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

【裁量基准】

（一）初次购买、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尚未造成后果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出售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或者再次购买、使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一定后果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三）再次出售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或者因购买、使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被处罚两次以上又实施的，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八十五、泄露公民个人信息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裁量基准】

（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尚未造成后果的，处十日以上十二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处十二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八十六、冒用他人居住证

使用骗领的居住证

【法律依据】

（《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 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住证。

【裁量基准】

（一）初次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住证，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再次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居住证，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一定后果的，处五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三）因冒用他人居住证或者使用骗领居住证被处罚两次以上又实施的，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八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八十七、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住证

【法律依据】

（《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 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住证。

【裁量基准】

（一）初次购买、使用伪造、变造的居住证，尚未造成后果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出售伪造、变造居住证，或者再次购买、使用伪造、变造居住证，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一定后果的，处五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三）再次出售伪造、变造居住证，或者因购买、使用伪造、变造居住证被处罚两次以上又实施的，或者虽属初次违反但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八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八十八、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逃匿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基准】

（1）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后逃匿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2） 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后逃匿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3） 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后逃匿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八十九、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

【法律依据】

（《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担保人应当保证被担保人请假出所后按时返回拘留所。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请假出所不归或者不按时回所的，由公安机关对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被担保人请假出所不按时回所，时间较短的；

（二）被担保人请假出所不归或者不按时回所，担保人积极帮助公安机关或规劝被担保人归所的。


